
评审办法附表

序号 评审因素
分值（满

分100分）
评审标准

1 报价得分 20 以所有有效报价的算术平均数为评

审基准价【有效报价超过 5（不含）

家时，去掉 1 个最高有效报价，去

掉一个最低有效报价，然后进行算

术平均】。

偏差率=(比选单位报价-评审基准

价)/评审基准价×100%。

报价等于评审基准价的得满分，每

高于评审基准价 1%（含），扣 0.2

分（E1）；每低于评审基准价 1%（含），

扣 0.1 分（E2）。

报价得分计算：

①报价＞评审基准价，则报价得分=

报价分值-偏差率*100*E1；

②报价≤评审基准价，则报价得分=

报价分值+偏差率*100*E2。

得分值计算小数点后取两位有效，

第三位四舍五入。

注：在评审过程中，评审小组

发现参选单位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

人的报价，可能低于成本价的，评

审委员会应当要求该参选单位在规

定时间内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



证明材料。参选单位不能合理说明

或者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，由

评审委员会认定该参选单位以低于

成本报价竞争，取消其竞争资格。

2 资信

得分

业绩

要求

20 2021 年 11 月 1 日（时间以合同

签订时间为准）至今具有类似项目

业绩，每提供一份合同业绩得 5

分，本项满分 20分。

证明材料：须提供业绩合同复印件

加盖公章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
管理

机构

30 一、项目负责人（10分）

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工程类中级职

称的得 2 分，具有工程类高级或以

上职称的得 5 分，具有本单位注册

有效的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

格证的得 5分，具有一级造价工程

师执业资格证得 5分，本项满分 10

分。

二、其他配备人员（不含项目负责

人）（20分）

专业负责人不少于 4 人:须为本单

位注册的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或一

级注册造价师，配备齐全得 10分，

少一人扣 2.5 分，扣完为止。

以上人员具备中级或以上职称的，

每人加 2.5 分，最多加 10分。



证明材料:响应文件中提供身份证、

注册证、职称证、全国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职称查询截

图、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

台网站注册人员查询截图及 2025

年 6月-2025年 11月任意连续三个

月的缴纳社保(可为不具有独立法

人资格的分公司)的证明，退休临聘

人员提供退休证及有效劳动合同复

印件，以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。

注:以上人员不重复使用。

3 技术方案 30 一、针对本项目的工作实施方案及

目标（10分）

（1）具有针对性、适用性、内容完

整、明确详细、合理、科学的得

10.0～7.1 分。

（2）具有一定针对性、适用性、内

容较完整、基本明确、合理的得

7.0～3.1 分。

（3）针对性一般、适用性、内容一

般，不够明确，基本或不能完全满

足招标人要求的得 3.0～0.1 分。

不提供不得分。

二、针对本项目质量控制措施及合

理化建议（10分）

（1）具有针对性、适用性、内容完



整、明确详细、合理、科学的得

10.0～7.1 分。

（2）具有一定针对性、适用性、内

容较完整、基本明确、合理的得

7.0～3.1 分。

（3）针对性一般、适用性、内容一

般，不够明确，基本或不能完全满

足招标人要求的得 3.0～0.1 分。

不提供不得分。

三、对本项目咨询服务保证措施和

服务承诺（10分）

（1）具有针对性、适用性、内容完

整、明确详细、合理、科学的得

10.0～7.1 分。

（2）具有一定针对性、适用性、内

容较完整、基本明确、合理的得

7.0～3.1 分。

（3）针对性一般、适用性、内容一

般，不够明确，基本或不能完全满

足招标人要求的得 3.0～0.1 分。

不提供不得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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